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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訴願決定書（案號：11300001） 

金管訴字第 11301917663號 

訴願人：○○○ 君 

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訴願代理人：○○○  君 

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上列訴願人因陳情事件，不服本會銀行局111年12月16日銀

局（控）字第1110226528號書函及113年2月15日銀局（控）字第

1130200872號函，提起訴願，本會決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不受理。 

  理 由 

一、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本文規定：「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

之行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

依本法提起訴願」。第3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法所稱行政處分，

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

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」。復按

「行政機關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，並非對人民之

請求有所准駁，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，

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，人民對之提起訴願，自非法之所

許」，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157號判決可資參照。對

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

願者，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，應為不受理之決定。 

二、 緣訴願人於111年4月至7月間已多次向行政院及本會銀行局

指陳○○○○商業銀行(下稱○○銀行)未依據相關法令告知

其於111年2月16日所匯款至該行○○○帳戶已遭通報為警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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帳戶，致其於111年2月17日至3月3日間，於不知情下陸續受

騙匯款至該集團人頭帳戶，受有財產損失。本會銀行局就訴

願人前開所指陳事項，因涉及事實釐清及銀行實務作業，轉

請○○銀行妥處逕復，經該行分別於111年4月18日、5月24

日、6月16日、6月27日及7月8日函復訴願人略以，該行係於

111年2月22日方接獲花蓮縣警察局傳真簡便格式表及報案三

聯單，當日即就訴願人所指陳該行○○○帳戶進行警示通報

及設定；又訴願人於111年2月23日臨櫃辦理匯款至其他銀行

○○分行第三人帳戶，○○銀行行員對訴願人進行關懷提

問，惟經訴願人表示為購屋需求要求匯出。 

三、 嗣訴願人111年8月13日(郵戳日期)仍執前詞陳情，本會銀行

局續於111年9月5日函請○○銀行查明有無依洗錢防制法、

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

及該行內部規定落實執行，並依該行查復結果，以111年12

月16日銀局（控）字第1110226528號書函（下稱111年12月

16日書函）回復訴願人略以，因渠指陳事項涉及銀行實務作

業及個案事實釐清，經交據○○銀行查核結果，該行尚能依

洗錢防制法、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

法等相關法規及該行內部規範辦理。 

四、 訴願人爰認本會銀行局未落實執行憲法、刑法及銀行法等規

定，而對上開111年12月16日書函不服，並請求責成○○銀

行返還受害金額，遂提起訴願。案經本會銀行局以113年2月

15日銀局（控）字第1130200872號函（下稱113年2月15日

函）檢卷答辯並副知訴願人，訴願人對上開113年2月15日函

不服，向行政院提起訴願，經行政院秘書長以113年3月6日

院臺訴字第1135004404A號函移送本會辦理。因訴願人分別

提起之兩宗訴願係基於同一之事實上及法律上之原因，爰依

訴願法第78條規定，予以合併審議與合併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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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查本會銀行局111年12月16日書函，係對訴願人所為陳情之

回復，性質核屬單純之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，尚無對訴願人

之請求有所准駁，亦非對訴願人權益有所影響，不因該等說

明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，自非訴願法第1條所稱之行政處

分。 

六、 次查本會銀行局113年2月15日函，係依訴願法第58條第3項

規定檢送答辯書至本會，並依同條第4項規定抄送訴願人，

並非對訴願人作成行政處分。訴願人對上開二(書)函提起訴

願，於法不合，應不受理。 

七、 至訴願人其餘所述各節，尚不影響本件應不受理之結果。而

訴願人請求○○銀行返還受害金額，因所涉匯款法律關係係

○○銀行與客戶交易之契約所生，宜依司法途徑解決民事爭

議，非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，併予敘明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決定如

主文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訴願審議會 主任委員  邱淑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林仁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洪秀芬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范秀羽(請假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陳淑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張文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蔡昌憲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3 月 1 2  日 

 



 

第4頁 共4頁 

裝 

訂 

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 任 委 員 黃  天  牧 

 

 

 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

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（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）提起行政

訴訟。 


